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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第665次主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2年3月26日下午2時正 

地點：本府12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吳縣長志揚            記錄：科  長 林裕玟 

出席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科  員 賴家玲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

主席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確定備查。 

參、專題報告 

一、報告機關：觀光行銷局 

案由：本年度各節慶重大活動報告 

李參議天正補充建議： 

本縣人潮眾多的地點即可作為縣政行銷的最佳機會，例如：虎頭

山公園、各地公園、漁港、商圈、夜市等，往來人數甚至遠多於

本府舉辦的多項活動參加人數。 

本府應善加利用這些地點，即可以最少經費、人力，達成最大參

與成效，讓更多民眾有感，可辦理活動例如：量血壓、行銷農產

品及十大伴手禮、畫展、音樂表演等。 

蔡副秘書長宗烈： 

以自由車環台賽為例，該項比賽係經體育台全程轉播，桃園站終

點應選擇可讓畫面更加美觀且襯托出競賽氣勢的地點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府各局處活動於上網招標、委外公告前，計畫應先會觀

光行銷局，以利縣政行銷、累積整體施政印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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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局處舉辦活動相關記者會，應於1週前，將記者會之流程

設計、效果呈現等相關準備，送交觀光行銷局審視，以使記者會

焦點集中，達成良好宣傳效果。 

（三）各局處活動規劃完成時，籌備情形請在主管會議進行報告，

以利各局處事先討論、集思廣益，並避免建議不及。 

觀光行銷局應定期請主辦機關在計畫已屆成熟時於主管會議報告 

，以便各局處協調及資源共享。 

例如：本縣動漫展已列入觀光局的年曆，本府擘劃情形應事先討

論；好客海洋音樂祭舉辦地點及方式亦應討論。 

部分應實質檢討成效的活動列舉如下： 

1、各項主要族群的活動，例如：文化局的眷村、閩南相關活動，

原民局及客家事務局的活動。 

2、跨族群的活動如鄰舍節，應予以改變。 

3、蓮花季應研議如何每年呈現不同風貌。 

（四）教育局、衛生局及其他本府各局處舉辦活動均不應自限於 

局處可動員的對象，而應擴大參與民眾的範圍，讓大家都能參加，

各局處辦理活動務必思考到活動成效。 

（五）本府每項活動均應視為全體局處的業務，各局處應思考如

何協助主辦局處，全力提供資源及意見。 

（六）李參議的建議可擴大活動效果，請各局處參考。職棒24週

年於青埔棒球場舉辦開幕戰，積極行銷本縣的做法值得本府學習。 

二、報告機關：工務局 

案由：路平躍昇方案 

葉秘書長秀榮： 

請工務局讓民眾瞭解本府在路平方面的努力及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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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青埔特區道路請工務局召集相關機關，予以整合加強。 

（二）請工務局協請公路總局加強所轄本縣境內道路之景觀及清 

潔，並請交通局將之列入向部長報告的內容。 

（三）林鵬翔參議建議桃科道路可否由工務局代管部分，由工務

局會後與相關單位進行研議協商。 

（四）本府各項公共工程設計應注意如下： 

1、本府各項施政及成果均應讓受影響民眾知悉。 

2、重車經過的道路即應加強材質及強度，並請交通局規畫砂石車

路線時注意之。 

3、本府各項公共工程於設計階段即應與民眾充分溝通，以符合民

眾需求，並可避免工程延宕。 

肆、專案計畫辦理情形 

一、「南崁溪亮點專案」專案：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請於下次主管會議進行報告，讓大家了解規劃內容並協助

宣導。 

（二）自行車道串聯之土地徵收問題應積極克服，斷點銜接絕不

可延宕，徵收部分請向內政部據理力爭。 

伍、各機關協調及報告事項 

一、報告機關：人事處 

報告事項：本府各機關落實會勘人員執行職務具體作法之宣導事 

項。 

李副縣長朝枝： 

會勘雖常係跨局處業務，惟發函者即為主政機關，應注意下列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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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： 

（一）主政機關帶隊人員層級不可太低，約聘雇人員不可帶隊，

並應儘量採共乘制。 

（二）主政機關到現場後，應即刻連絡議員及未到達之人員。 

（三）會勘前即應做好準備工作，例如：各局處均應較議員提早

30分鐘抵達，先行協調後，再將初步結論向議員及請託單位溝通

說明，以避免予人本府內部意見相左之觀感。 

（四）會勘時應注意態度要堅定，但語氣應和緩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府會勘參加人員應具一定層級，尤其議員要求者更應注

意，應事先告知議員會勘人員身分，由約聘僱人員進行會勘並不妥

當。 

（二）本案請人事處依實際情形予以修正後，於主管會議進行專案

報告，本案應有懲處規定，約聘僱人員情節嚴重者最重懲處可不予

續聘，並請提出更詳細的 SOP（與研考會共同研議）。 

二、報告機關：文化局 

報告事項：建請日後本府各局處設置縣內公共建物之題字落款處 

增列書家姓名。 

農業發展局曾局長榮鑑補充建議： 

建議文化局可將書家落款原稿予以保存，作為本縣長年累積的文化

資產。 

主席裁示： 

（一）本作法可提升本縣文化氣息，避免採用缺乏生命力的電腦

字樣，並且表示尊重書家的著作權。本縣各派出所亦可適用，各

局處可請文化局協助提供書法名家資料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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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請文化局依曾局長建議，協助保存墨寶、統一收藏。 

三、葉秘書長秀榮： 

本府各局處辦理會議應注意如下： 

（一）外聘委員須出席之會議：主政機關請先確認委員是否出席

及人數是否過半。 

（二）任何會議均應於會議3天至5天前與會人員收到開會通知，

並最好確認該單位有否派員出席。 

（三）各項會議及會勘均應做出結論。 

陸、臨時動議 

一、秘書處郭處長燕陸報告： 

議會將於明（27）日審查本府部分局處搬遷案，請各局處長協助

向議員溝通。 

李副縣長朝枝： 

請各局處長明日儘早赴議會，全力協助本案，以期早日解決本府

大樓空間不足問題。 

二、水務局李局長戎威報告： 

新勢公園將於本週六開幕，其中極限運動場更將有高難度表演，

精彩可期，請本府同仁踴躍參加。 

柒、主席政策指示 

本府應加強處理違章工廠，不可坐視放任問題叢生，否則本縣未

來將後患無窮，請工務局積極進行。 

請蔡宗烈副秘書長帶領工務局拜會地檢署，釐清處罰違章工廠之

適用法條；並請蔡副秘書長協助工務局，研議新舊標準及處理方

式。 

捌、散會  下午4時35分 


